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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发﹝2016﹞12 号 

 

 

 

各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各区县招委、招办，各直属

事业单位、市属院校：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自贡市 2016 年普通中小学、中等职

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招生意见》）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请各教育行政部门、招委、招办和招生学校要按照《招生意

见》要求，向学校、家长、各阶段拟入学青少年儿童和社会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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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招生政策办法，保证招生工作政令畅通，严守招生纪律，维

护招生秩序，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自贡市 2016 年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意见 

 

    

  自贡市教育局      自贡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抄送：省教育厅、省招委，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级有 

      关部门。 

 

自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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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考试招生政策，进一步促进城

乡教育、区域教育和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进一步规范普

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行为，确保各级各类适龄青少年儿

童顺利入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现就做好 2016 年普通中小

学、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制定如下意见。 

一、招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划片入学原则。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初中招生坚

持辖区内就近划片入学的原则。在保持划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根据学校布局调整、城乡住宅小区建设变化等因素，可逐段推移，

适度调整招生片区划分。凡属划片招生任务，招生学校必须无条

件足额完成，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招生范围内适龄青少年儿童入

学。 

（二）免试入学原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律不得组织任何

形式的入学考试或选拔性测试、面试，不得以学生学业成绩高低

确定划片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是否入学，严禁初中学校将小学学

科竞赛成绩、艺术体育等特长或比赛成绩与学生入学挂钩；严禁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任何名义分层、分类编班；严格执行各学段

编班班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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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愿选择原则。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的招生要充分尊

重学生意愿，学生自愿选择就读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

师、家长等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学生选择就读学校。 

（四）“以县为主”原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在市教育

局统筹指导下，以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负责为主。

进城务工经商和失地农民子女、返乡农民工子女、棚户区改造居

民子女及其他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在市教育局统筹协调下，按照

务工、经商、暂居住地行政辖区的招生划片区域，由所在地区县

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统筹安排入学。 

（五）统筹协调原则。为巩固“普九”成果，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在划片区域内招生任务完成后，必须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安排

的各类统筹招生任务。普通高中招生由市教育局统筹协调，统一

下达招生计划。各区县教育局、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

划，严禁超计划招生。凡超计划招收的学生一律不认可学籍，并

约谈学校校长及所在区县教育局局长，在区县教育局年终目标考

核和学校年终督导考核中予以降等处理。中等职业学校由市教育

局向区县教育局和各中等职业学校统一下达招生任务。 

二、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招生工作必须在市、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领导下，由市、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具体负责。《招

生意见》须报经市、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批准后执行。 

（二）建立各级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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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的领导、决策、组织、管理和统筹协调。 

市教育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蒲定波  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徐晓春  市教育局副局长 

郭成钢  市教育局副局长 

冯  灏  市教育局副局长 

阮佳望  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  程  市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 

丁晓兵  市教育局纪检组长 

甘建情  市招办主任 

成  员：蔡平常  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黄文达  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 

    张长明  市教育局政教体卫艺术科科长 

    刘安勇  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游利萍  市教育局监察室主任 

康国宝  市招办副主任 

苏春荣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甘牛  市教仪电教馆馆长 

（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由市、区县教育局统筹

组织实施，直属普通初中学校招生由市教育局统筹组织实施，区

县（高新区）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由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

业局）统筹组织实施。市内民办普通中小学校实行自主招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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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按行政管辖归口管理。 

三、招生计划任务 

（一）全市小学招生任务 27949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

全市初中招生任务 25180 人，初中入学率 99.5%。义务教育阶

段招生任务分解见附表 1。 

（二）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12050 人。今年各省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招生总计划在除去学校艺体生招生计划后，统一划线招

生计划比例调整为 15%，均衡招生计划比例调整为 85%。普通

高中招生计划分解见附表 2。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公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6〕207 号）要

求，今年起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取消招收择校生政策。 

（三）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目标任务 11000 人。中等职业学

校招生目标任务分解见附表 3。 

四、学业考试与专业测试 

（一）小学毕业生学业考试（查）。全市小学毕业生学业考

试（查）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4 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

语，其余学科为考查科目。考试考查由各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

会事业局）按规定组织实施。 

（二）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核）。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核）

与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五年制高职（师范）升学考试合

并进行。考试（核）安排按市教育局《关于初 2016 届学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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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暨初 2017 届生物地理结业考试的通知》（自教函〔2016〕

46 号）规定执行。考试成绩作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五年

制高职（师范）招生的重要依据。 

（三）普通高中学校可以通过专业测试择优招收体尖生、艺

尖生，体尖生、艺尖生招生计划列入学校招生总计划。 

五、初中毕业生升学加分规定 

（一）加分类别及分值 

1. 初中最后两个学年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

的加 5 分。 

2. 初中阶段获科技创新大赛市级一等奖及其以上的加 5 分。 

3. 体育艺术类加分。最后两个学年在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组

织的各类比赛中，获省级及以上体育比赛项目个人（集体）前一、

二名的加 5 分，前三、四名的加 4 分，前五、六名的加 3 分；获

市级体育比赛项目个人（集体）前一、二、三名的分别加 5 分、

4 分、3 分。获省级艺术比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5 分、4

分、3 分；市级一、二等奖的分别加 4 分、3 分。 

4.  “三侨生”，少数民族生，烈士、残疾军人、现役军人子

女加 5 分。 

以上 4 类加分项目同类间不累计加分，不同类间可累计加分，

但总加分不超过 10 分。 

（二）加分对象。享受以上加分政策的对象均为应届初中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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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分程序及时间。享受科技创新大赛加分的学生，由

市科协提供依据，于 5 月 20 日前送市教育局基教科审核确认；“三

侨生”，少数民族生，烈士、残疾军人、现役军人子女，附相关依

据，经相关部门出具证明后，由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汇总（直属学校由学校汇总），于 5 月 20 日前送市教育局基教科

审核确认。享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体育艺术类加分

学生，由市教育局政教体卫艺术科审核确认。普通中专的加分按

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以上各类加分名单及分值经审核确定后，

于 5 月 31 日前由市教育局基教科、市教育局政教体卫艺术科分

别送市招办录入。 

六、报名及志愿填报办法 

（一）义务教育段报名入学办法 

1. 小学报名入学按各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划定

的招生片区、规定时间、规定程序，持有关证件到相应学校报名

入学。 

2. 普通初中按照市、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划定

的招生片区、规定时间、规定程序，持有关证件到相应学校报名

入学。 

（二）高中段升学志愿填报办法 

1. 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志愿填报。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

区、沿滩区、高新区考生报考志愿在自贡一中、蜀光中学、旭川

中学三所学校中任选一所学校填报。荣县、富顺县考生报考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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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生所属县范围内选择一所学校填报。 

2. 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志愿填报。全市考生

不受所属区域限制，可在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中

任选两所学校填报。 

3. 市内应届初中考生报考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必须具有连

续两年就读学校学籍。 

4. 市内就读的市外考生按就读学校所属区域志愿填报办法

填报，市外就读的返乡考生按户籍所在区域志愿填报办法填报，

市外就读的市外考生志愿填报不受区域限制。民办学校考生报考

普通高中志愿，不受区域限制。 

5. 中等职业学校志愿填报。中等职业学校报考志愿不受考生

所属区域限制，考生可任选市内中等职业学校填报。 

6. 志愿兼报。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志愿与市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一般普通高中志愿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志愿与中等职业学校

志愿可以兼报。 

7. 各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招生机构和学校在

指导考生填报志愿时，要正确宣传招生志愿填报办法，充分尊重

考生和家长意愿，不得误导、代替、强迫考生填报志愿，不得随

意更改考生志愿。 

8. 初中升高中段学校志愿实行网上填报，填报时间统一安排

在初中学业考试结束后，成绩公布前进行，具体时间以市招办通

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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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招生录取办法 

（一）全市小学学龄儿童入学年龄为 6 周岁，即 2016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年满 6 周岁。 

（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市、区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

业局）规定的时间、办法、程序和划定的招生片区录取。 

（三）盲、聋哑、智障儿童按特殊教育有关规定，由区县教

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特殊教育学校、特教班或随班就读

的普通学校，遵照家长意愿招收录取。 

（四）普通高中学校新生录取依据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和填报

志愿，按照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一般普

通高中依次择优录取。全市统一划定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最

低控制分数线，未达到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学生普通高中不得录

取。 

（五）中等职业学校录取不受学校和考生所属区域限制，由

学校自主录取。普通中专录取由市招办组织实施。 

八、招生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招生工作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招办和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办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

重视，层层建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招生工作的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 

（二）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办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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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各自职能，明确招生工作的组织管理、宣传引

导、考试考核、资格审查、招生录取、入学办理等职责。要层层

分解落实各级各类招生计划任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稳定高中

阶段生源，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划片招生任务、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任务全面完成。 

（三）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办和各

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各种媒介切实加强招生政策的宣传，加大学校

办学优势、办学成果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吸引

力。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要根据学生实际和招生规定，正确引导，

合理分流。 

（四）加强监管，严肃纪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纪检机构、

招办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加强招生工作的监督与管理，严格执

行招生政策，严肃招生纪律，严守招生秩序。严禁虚假招生宣传，

严禁违规招生行为，严禁有偿招生。招生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

对违反有关招生规定和纪律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将视情节

轻重予以严肃处理。 

（五）本《招生意见》解释权在市教育局。 

 

附表 1：自贡市 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任务分解表 

附表 2：自贡市 201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解表 

附表 3：自贡市 2016 年中职学校招生目标任务分解表 

 



 

- 12 -  

 

附表 1：自贡市 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任务分解表 

 

区县（学校） 
小学招生 

任  务 

初中招生 

任  务 

其中“三残”

儿童 

招生任务 

自流井区 1949 700 20 

贡井区 2200 1500 20 

大安区 3400 3000 50 

沿滩区 3300 2500 20 

荣  县 5500 4200 30 

富顺县 10000 10080 50 

高新区 1600 1100 10 

 

 

直 

属 

学 

校 

自贡一中  400  

蜀光中学  400  

自贡二十八中  650  

解放路中学  650  

全市总计 27949 2518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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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自贡市 2016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解表 
 

学    校 总计划 

其     中 

省级示范高

中统一划线 

招生计划 

省级示范 

高中均衡 

招生计划 

市级示范高

中一般高中

招生计划 

艺体生 

招生计划 

自贡一中 900 129 731  40 

蜀光中学 1200 174 986  40 

富顺二中 1200 174 986  40 

荣县中学 900 129 731  40 

旭川中学 800 113 637  50 

富顺一中 1150 170 960  20 

自贡外国语学校 450   420 30 

自贡六中 450   410 40 

江姐中学 550   520 30 

自贡十四中 600   580 20 

荣县一中 700   640 60 

玉章中学 500   440 60 

富顺三中 550   470 80 

富顺城关中学 750   610 140 

永年中学 550   500 50 

自贡二十二中 260   260  

田家炳中学 140   140  

牛佛中学 100   100  

长山中学 150   150  

赵化中学 150   150  

全市总计 12050 889 5031 5390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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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自贡市中职学校 2016年招生目标任务分解表 

区

县 
中职学校 

学校目

标任务 

区县

目标

任务 

自

流

井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中职部） 480 

2080 

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 700 

自贡市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500 

自贡市舞蹈学校 200 

自贡市影视艺术学校 200 

贡

井 

自贡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450 

1050 
自贡市锦江职业技术学校 200 

自贡市旭江职业技术学校 200 

自贡市飞鱼职业学校 200 

大

安 

四川省盐业学校 500 

2810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 750 

自贡市大安职业技术学校 300 

自贡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260 

四川省自贡倍乐职业学校 500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含富顺校区） 300 

自贡市龙锦职业技术学校 200 

沿

滩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2000 
2200 

自贡市永安职业中学校 200 

荣

县 

荣县职业高级中学校（含荣县技工学校） 800 

1200 荣县乐德职业中学校 200 

荣县金科职业技术学校 200 

富

顺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含晨光技校） 1660 1660 

合

计 
 11000 11000 

  


